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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人員人數調查表」填報及統計作業注意事項 
109.09 

壹、進用機關填報作業注意事項 

一、 填報網址及單位 

(一) https：//ecpa.dgpa.gov.tw：以自然人憑證登入→應

用系統→D7 非典型人力填報系統→臨時人員人數調

查表。 

(二) 各機關進用臨時人員之管理單位，不限人事單位始得

填報；惟各機關人事單位應確認填報人數之正確性。 

(三) 填報數字欄位時建議切換輸入法至英數模式，可避免

儲存失敗情形，如有填報系統操作問題，請參閱系統

公告之「臨時人員調查表-操作手冊」，或洽人事資訊

客服專線（02-23979108）。 

二、 填報範圍 

(一) 臨時人員定義： 

依行政院 108 年 11 月 15 日修正之「行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 2 點規定，指機關非依公務人員法規，以人事費以

外經費自行進用之人員。但不包括下列人員： 

1、 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

僱用辦法、國軍聘用及雇用人員管理作業要點進用

之人員。 

2、 技工、駕駛、工友、清潔隊員、國防工業訓儲及研

發替代役第三階段人員 

3、 國立大專校院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

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國立大專校院

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進用之人員。（另依本總

處 108年 7月 11日總處組字第 1080039108 號函附件 1「公立學校

依兩原則進用人員人數調查表」填表說明辦理） 

4、 公立幼兒園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契約進用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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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員、助理教保員及其他人員。 

5、 公立博物館依博物館法以契約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6、 依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設置條例以契約進用

之編制外人員。 

7、 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進用之

駐衛警察。 

(二) 排除範圍： 

依「大專青年工讀(打工)專案-協助大專在學青年至職

場工讀及見習實施方案」進用之臨時人員，不列入本

表之填報人數及經費計算。 

(三) 法律關係： 

機關與此等人員係產生「僱傭」法律關係者；故機關

與其人員之契約性質屬於「委任」、「承攬」、「贈與」

或「公法救助」等法律關係及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7

年 6 月 23 日勞動 1 字第 0970130317 號令公告之依教

育人員法令進用之編制外教學、研究及專業等人員者，

不在本表統計之範圍。 

(四) 因各機關進用及選用職稱之態樣不一，請勿以機關自

行訂定之職稱作為判斷準據。 

三、 填報時程及統計基準： 

(一) 每季填報。 

(二) 「人數」、「月加班時數」等欄位（含「經費」欄中有

關「薪資總經費」、「撫慰金支出金額」、「執行職務意

外傷亡慰問金支出金額」）： 

填報前月當月資料（例如：A 機關於 108 年 3 月 1 日

現有臨時人員人數為 10 人，並於 108 年 3 月 31 日增

加進用臨時人員 1 人，則該機關於 108 年 4 月填報此

類欄位時，係以 108 年 3 月 31 日機關在職臨時人員

11 人，及前開 11 人於 3 月份支出經費資料進行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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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三) 「經費」欄有關「退休金提撥金額」、「健保保費支出

金額」、「勞保保費支出金額」3個欄位： 

因配合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辦理保費繳納作業，請填報前 4 個月至前 2 個月，

總計 3 個月加總之資料（例如：108 年 4 月填報時，

上開欄位係填報 107 年 12 月至 108 年 2 月經費之總

和）。 

(四) 綜上，茲表列如下： 
 統計基準 

「經費」欄中有關「退休金
提撥金額」、「健保保費支出
金額」、「勞保保費支出金額」
3個欄位 

本表「人數」、「月加班時數」
等欄位（含「經費」欄中有關
「薪資總經費」、「撫慰金支出
金額」、「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
問金支出金額」） 

填 

報 

時 

程 

每年 1月 前年 9月至 11月金額之加總 
前年 12月 31日之在職人數及其支出
經費資料 

每年 4月 前年 12月至本年 2 月金額之加總 
本年3月31日之在職人數及其支出經
費資料 

每年 7月 本年 3月至 5月金額之加總 
本年6月30日之在職人數及其支出經
費資料 

每年 10月 本年 6月至 8月金額之加總 
本年9月30日之在職人數及其支出經
費資料 

四、 「總表(含分頁人數)」欄位填報說明 

(一) 工時與契約性質 

工時與 

契約性質 

部分 

工時 

辦理定期契約性質之工作 

辦理不定期契約

性質之工作 

經行政院核定 

其他屬不定期契約性質之工作 

全日 

工時 

辦理定期契約性質之工作 

辦理不定期契約

性質之工作 

經行政院核定 

其他屬不定期契約性質之工作 

1、 工時 

區分「部分工時」及「全日工時」兩類，其中部分

工時勞工之定義，請參考勞動部訂定之「僱用部分

工作時間勞工應行注意事項」。 

2、 契約性質 

(1)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區分為「定期契約」或「不



4 
 

定期契約」兩類。 

(2) 配合零派遣改自僱臨時人員者，請依契約性

質分別填入「定期契約」或「其他屬不定期

契約性質之工作」欄位；各機關於 108年第 4

季以前，原填列於前經行政院核定辦理不定

期契約性質之工作欄位，且本季仍在職者，

亦請配合調整。 

(3) 不定期契約區分如下： 

A. 經行政院核定辦理不定期契約性質之工

作： 

(A) 依本要點第 13 點規定如因機關特性、

特殊業務需要，經行政院專案核定以

契約進用人員辦理非定期契約之工作

（地方政府部分主要係公立醫療機構

進用之臨時人員【包含醫療技術、醫

療研究及醫療行政人員等】）。 

(B) 不包含因應零派遣計畫改自僱臨時人

員人數，是類人數請填入「其他屬不

定期契約性質之工作」項目欄位。 

B. 其他屬不定期契約性質之工作： 

(A) 非經行政院專案核定辦理不定期契約

性質工作者。 

(B) 配合零派遣計畫改自僱臨時人員人數

請填入本欄位。 

(二) 工作類別 

僅教育部、衛生福利部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所屬醫療機構需填報，請另依本總處 108 年 7 月 11

日總處組字第 1080039108號函附件 2「公立醫院臨時

人員人數調查表」填表說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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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費 

1、 中央機關：經費編列情形區分為「本機關預算書」

及「非本機關預算書」，請依實際進用臨時人員之

經費是否編列於本機關預算書，填列相對應之「人

數」： 
經費編列情形 

本機關預算書 非本機關預算書 

公

務

預

算 

基金

(如作

業基

金、特

收基

金) 

其他

(如

工程

管理

費) 

來自其他中央機關經

費 
來自地方機關經費 其他 

公

務

預

算 

基金

(如作

業基

金、特

收基

金) 

其他

(如

工程

管理

費) 

公

務

預

算 

基金

(如作

業基

金、特

收基

金) 

其他

(如

工程

管理

費) 

公

務

預

算 

基金

(如作

業基

金、特

收基

金) 

其他

(如工

程管

理費) 

(1) 「本機關預算書」區分為「公務預算」、「基

金」及「其他」；「非本機關預算書」區分為

「來自其他中央機關經費」、「來自地方機關

經費」及「其他」，上開 3欄均另區分「公務

預算」、「基金」及「其他」。 

(2) 「基金」欄位：如作業基金、特收基金等；「其

他」欄位：如工程管理費等其他非屬公務預

算或基金類別者。 

(3) 委託辦理之經費請依經費核撥機關預算書編

列情形，填列於公務預算或基金項下。 

(4) 經行政院相關機關(單位)審查通過，並編入

本機關年度預算之經費額度，且採自辦方式

執行特定業務或研究計畫者，因係編入本機

關預算書，請填列於「本機關預算書」項下。 

(5) 行政院所屬中央機關填報於總表內非本機關

預算書之人數，原則應併同填報於分頁 1（除

法務部各地方檢察署法務部各地方檢察署依

零派遣計畫改自僱之觀護佐理員外）。 

2、 地方機關：「非屬本機關經費」區分為「來自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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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經費」、「來自其他地方機關經費」及「其他」。 

(四) 已在本機關工作之年資 

請依臨時人員在本機關實際任職期間（非指進用契約

書上所訂期間），於欄位內填列相對應之「人數」。 

(五) 月加班時數 

請依臨時人員當月加班時數，於欄位內填列相對應之

「人數」（配合加班費支給規定係以「時」計，爰未滿

1小時之畸零部分不計）。 

(六) 撫慰金及慰問金之人數 

請依臨時人員在職期間亡故支領撫慰金及執行職務意

外傷亡慰問金情形，填列相對應之「人數」。 

(七) 經費 

1、 薪資總經費請填入機關內所有臨時人員薪資各來

源之「經費合計數」。 

2、 退休、保險、撫卹經費請分別依退休金、健保費、

勞保費、撫慰金、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於相

對應欄位填列政府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全民健康保

險法、勞工保險條例、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

慰問金發給辦法為臨時人員提繳勞工退休金（雇主

負擔部分）、健保費（雇主負擔部分）、勞保費（雇

主負擔部分）、撫慰金、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

之「經費合計數」。 

(八) 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構)檢討運用勞動派遣實施計

畫」改自僱臨時人員人數 

1、 為瞭解各機關依零派遣計畫改自僱臨時人員之執

行情形，請填列機關依零派遣計畫將原派遣勞工辦

理之業務，改以自僱臨時人員辦理之各季累計臨時

人員人數（本欄人數係為累計，意即填列配合零派

遣計畫逐季所增加臨時人員人數之合計數），無須

扣除進用後因故離職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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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如：A機關原運用臨時人員 2人，並配合零派遣

計畫，截至 108年第 2季改自僱臨時人員 5人（其

中 3人為 108年第 1季已進用，餘 2人為第 2季新

進用），於 108 年第 2 季填報時，除應於本表「人

數」、「經費來源」、「已在本機關工作之年資」等欄

位填列當季（108 年 6 月 30 日在職人數）相對應

之人數（7 人）外，須將改自僱臨時人員人數（5

人），依其工作類別性質分別填列於本欄。另如上

開填報改自僱臨時人員 5人中，如有人員因故離職，

於 108年第 3季填報時，無須扣除計算。 

五、 「分頁 1-專案補助或委託研究」欄位填報說明 

(一) 分頁 1僅行政院所屬中央機關須填報。 

(二) 請將前開總表(註：總表須含分頁人數)填報總數內，

屬接受專案經費補助辦理特定業務或委託研究計劃者，

另行於分頁 1 填報運用人數（註：法務部各地方檢察

署依零派遣計畫改自僱之觀護佐理員無須填入本分

頁）。 

(三) 填報於分頁 1 之非本機關預算書人數，原則應與總表

內，非本機關預算書人數相同。 

(四) 請依經費編列情形將計畫相關資料填列於備註欄： 

1、 編列於本機關預算書：如「OO 部(會)OO 年 O 月 O

日核定 OOOO計畫，進用 OO人」。 

2、 非編列於本機關預算書：敘明經費來源機關名稱。 

貳、主管機關稽催作業注意事項 

一、 檢視所屬機關填報情形 

(一) 填報期程 

1、 本表原則於每年 1月、4月、7月、10 月 1日開放

填報系統，並於各該月 20 日關閉系統（實際期程

請以各季本總處書函為準），請各主管機關務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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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季填報期限截止前，檢視所屬機關填報情形，如

有未完成者，請儘速通知該機關填報。 

2、 為利主管機關追蹤所屬機關填報情形，自 109年第

3 季起調整報送情形查詢功能，新增各機關填報人

聯絡資訊（報表下載路徑：D7 非典型人力填報系

統→主功能：報送情形查詢→匯出報送情形及聯絡

資訊）。 

3、 如因系統問題經洽請人事資訊客服協處，且無法立

即排除，或因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致將無法如期

填報者，請於填報截止日前聯繫本總處(當季本總

處書函所載承辦人)。 

(二) 主管機關核定作業 

1、 填報機關確認送出：於所屬機關完成填報，並點選

「確認送出」後，該機關狀態將顯示為「待審核」。

（未進用臨時人員者，亦須點選「確認送出」按鍵，

以完成填報作業）。 

2、 審核：主管機關須至「審核退回」頁面，檢視所屬

機關待審核之填報資料，如無誤，則於選取該機關

後點選「審核」，該機關狀態將顯示為「已審核」。

（主管機關於所屬機關報送狀態均為「已審核」後，

方得將本機關暫存資料，進行確認送出及審核程

序）。 

3、 核定：確認本機關及所屬機關報送狀態均為已審核

後，則可批次選取後點選「上傳」，此時狀態將顯

示為「核定」，即為填報完成。(主管機關不得部分

核定所屬機關填報之資料，須俟審核全部所屬機關

填報之資料後，始得一併核定全部所屬機關)。 

(三) 主管機關人事機構對其所屬人事機構人員及業務負有

指揮監督責任，如各機關、學校人事單位未填報本統

計表或未確認本表填報人數之正確性，請其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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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機構儘速通知該機關、學校依規定辦理。 

二、 請依限報送並檢視所屬機關填報數據之正確性 

(一) 因主管機關及所屬機關表頭欄位「主管機關得統籌運

用額度」之人數，係於調查表上傳時由系統進行檢核，

如檢核有誤，主管機關尚須檢查所屬報送資料，為避

免逾限報送情形，請主管機關預留核定作業期程。 

(二) 增減達 30人以上者務必填列原因： 

1、 主管機關及所屬合計運用人數，如與前季相較，增

減達 30 人以上者，請務必瞭解其主要增減原因，

並於「主管機關及所屬運用人數增減達 30 人以上

原因」欄位敘明，如「本季較前季增(減)OO 人，

主要原因為…」。 

2、 可參考系統內臨時人員各類報表(109 年第 3 季起

新增「T15-較前季增減情形一覽表」)，就總數增

減情形分析，無須區分工時或契約性質個別說明。

（報表下載路徑：D7 非典型人力填報系統→主功

能：統計報表列印→臨時人員人數報表→選擇報表

別、填報年月→查詢） 

(三) 主管機關如有逾限報送，或未依前開說明填寫增減原

因者，將納入人事機構平時考核參考。 


